
教职工进修办理流程图 

业务受理部门：教师发展中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重要备注： 

1、 教职工在职进修期间，每发生一次在岗状态变更，均需由

申请人下载并填写“进修申请表” 

（申请人请具体明确进修项目、申请脱产进修年限、学费等具体信息） 

所在部门负责人审批 

（请部门负责人予以具体批示，明确是否同意进修、准许脱产年限等） 

审获批后，签订培养协议 

校人事处审批 

 

办理进修具体手续 

（下载并填写“进修备案表”） 

返岗手续 

（提交相关培养材料原件、研修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所在部门开具的返岗报告） 



部门出具“在岗状态及工作量情况报告”，提交人事处报备，

作为工资变更的依据。 

2、 教职工进修期间，须参加学校年度考核，进修内容应作为

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的重要内容。 

 


